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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下简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泰博迅睿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博迅睿公司”）

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 12 个月；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

请不超过 1500万美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 12个月。公司为泰博迅睿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具体内容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授权总经理代表公司签署

授信担保事项的有关法律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担

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泰博迅睿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 5月 27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 6007 号安徽大厦

2204-2213； 

法定代表人：高枫； 

注册资本：62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 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光电产品、半导体、

太阳能产品、仪表配件、数字电视播放产品及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智

能交通产品的研发、道路交通设施的安装、研发与销售；会议公共广播设备、

航空电子设备、测试设备的技术开发及销售；从事信息技术、电子产品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维护、技术转让；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限制项目）；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泰博迅睿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泰博迅睿公司 100%的股份。 

2、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经审计） 

2018年3月31日/2018年1-3月（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92.03 11,220.85 

负债总额 4,525.81 9,328.0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525.81 9,328.01 

净资产 1,466.22 1,892.84 

营业收入 10,471.38 3,322.89 

利润总额 994.37 546.67 

净利润 807.05 426.6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泰博迅睿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周转等。授信额度有效

期为 12个月，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拟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授信日期、金额及担保期限等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2、泰博迅睿公司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 1500 万

美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周转等。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12 个月，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拟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

体授信日期、金额及担保期限等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3、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担保事项尚未与相关方签署担保协议，担保协议的

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为准。 

 

四、董事会、监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认为：泰博迅睿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可满足其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保证其持续高效的发展，

公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及财务风险进行控制，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股东利益，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意上述担保行为。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担保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未设置反担保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除此次审议担保事项之外的其他对外担保的情

况，也不存在逾期或涉及诉讼的担保。此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此

次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为 10,989.2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26.21%。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7月 4日 

 




